
中央企业国有产权非公开交易流转情况表

（非公开协议转让）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依据

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 号）

二、编制方法

每年年初，各中央企业按照本表格式，对上一年度内本集团批准的内部非公

开协议转让和上报国资委批准的非公开协议转让事项进行汇总填报。

三、表内有关指标解释

（一）名称：转让方、受让方、标的企业名称，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填

写；转让标的为实物资产的，按照审计或评估报告确认的资产范围或名称填写。

（二）企业级次：按本企业最大国有出资人推算其相应级次，中央企业本部

为一级。如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股比的国有出资人，应按照企业章程或具有

实际控制权的出资人确定该企业级次。

（三）所属行业（代码）：依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》,按“小类”填

写相应的 4位代码。

（四）转让标的：指国有产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标的物。其中：为标的企业

产权（股权）的，填写相应的产权（股权）比例，如 80%；为实物资产的，填写

100%；为多项股权或股权、资产混合的，应分行填写。

（五）定价方式：转让价格按照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基准确定的，填

写“审计”；转让价格按照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基准确定的，填写“评

估”。

四、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张 奎 联系电话：63193856



中央企业国有产权非公开交易流转情况表

（无偿划转）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依据

《关于印发<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资发产权

〔2005〕239 号），《关于印发<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工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国资

发产权〔2009〕25 号）。

二、编制方法

每年年初，各中央企业按照本表格式，对上一年度内本集团批准的内部无偿

划转事项和上报国资委批准的无偿划出事项进行汇总填报。

三、表内有关指标解释

（一）名称：划入方、划出方、标的企业名称，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填

写；划转标的为实物资产的，按照审计报告确认的资产范围或名称填写。

（二）股东情况：应填写各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。

（三）企业级次：按本企业最大国有出资人推算其相应级次，中央企业本部

为一级。如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股比的国有出资人，应按照企业章程或具有

实际控制权的出资人确定该企业级次。

（四）所属行业（代码）：依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》,按“小类”填

写相应的 4位代码。

（五）本次划转股权比例：指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中约定的标的物。其中

划转标的企业产权（股权）的，填写相应的产权（股权）比例，如 80%；划转实

物资产的，填写 100%；为多项股权或股权、资产混合的，应分行填列。

四、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张小龙 联系电话：63193551


